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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健全完善贵州省招标采购行业诚信自律机制，规范行业企业及从业人员从业行为，维护行业企业的合法权益，自觉抵制违法、违规、失信行为，规范市场秩序，促进行业持续健康有序发展，特制定本公约。
第二条 贵州省招标采购协会（以下简称协会）会员单位应当签署和遵守本公约，鼓励非会员单位签署和遵守本公约。招标采购从业人员应自觉遵守本公约。
第三条 签署公约自愿，退出公约自由。签约人退出公约时，协会向社会公布，是协会会员的，其会员资格自动取消。
第四条 签署公约的各方主体，统称签约人。签约人应认真履行本公约明确的权利和义务，自觉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营造诚实守信的营商环境，共同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第二章 公约的监督与管理
第五条 协会负责组织实施本公约，并对签约人的履约行为进行监督管理。
第六条 协会负责建立签约人的信息、信誉等档案；宣传和树立守法守信的先进典型；受理投诉、举报、申诉以及对违规、违约、失信、侵权等行为的调查、核实、确认、处理等事项。
第三章  签约人的权利和义务
第七条 签约人的权利：
（一）要求协会维护其正当权益，并对违约和不当行为进行调查处理；
（二）列席协会对有关违反公约或不当行为调查处理的听证或核查会议；
（三）抵制并投诉、举报违反公约、失信或不当行为，并提出惩戒处理建议；
（四）为本单位或本人违反公约、失信或不当行为的处理进行申诉辩护；
（五）对协会进行监督。有权向协会投诉、检举协会工作人员违法、违规或有失公正的行为。
第八条 签约人的义务：
（一）守法、守信，自觉履行公约，维护市场秩序及招标采购制度的规范发展；
（二）坚决抵制并投诉、举报签约人违反公约、失信或其他违法违规、不当行为。投诉、举报应当采用署名的书面方式，并附相关证据；
（三）协助配合协会对违反公约、失信或其他违法违规、不当行为的调查处理；
（四）协助配合协会建立健全招标采购信息、信誉等档案；
（五）协助配合协会完成对推动行业发展具有推进性作用的相关工作。
第四章  自律条款
第九条  签约人应遵纪守法，自觉自律。应严格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协会相关管理办法、规范标准等，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并自觉接受政府和社会的监督。
第十条  签约人应诚信经营，规范运作。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市场规则和商业道德规范，守法经营、诚信服务，自觉维护行业市场秩序和信誉，营造公平竞争和互利共赢的市场环境。经营过程中不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不捏造、散布虚假消息损害竞争对手的商誉，不通过缔结垄断协议，挤压、限制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不损害国家利益。
第十一条  签约人应规范管理，提升服务。应严格遵守《劳动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做到依法用工，构建和谐劳资关系，并持续加强行业人才培养，重视职工技能培训、能力提升，引导职工强化廉洁从业意识，不断提高职工的综合素养，增强服务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能力。
第十二条   签约人应积极作为，争做表率。在发展态势良好、业务开展广泛、经济效益较好时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根据自身实际，积极参与对口扶贫、乡村振兴、捐资助学、帮困救灾等公益活动，争做加快发展、奉献社会的楷模。
第十三条 签约人应增强意识，恪守底线。应建立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监督的机制，树立底线意识、合规意识、风险意识、诚信意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遵守社会道德风尚，自觉加强诚信自律建设。
第五章    违约处理
第十四条 签约人如违反本公约自律条款，经协会查证属实的，将根据情节轻重、造成影响和损失等情况，分别给予下列惩戒处理或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提出处理建议：
（一）书面警告。对于存在违约行为但情节较轻的，协会可函询有关情况并下发书面警告函，违约人应作出回复和整改说明；
（二）通报批评。对情节较严重或违约人态度不端正，对违约行为未及时作出回复和整改说明的，在协会官网、公众号、刊物或我省规定的招标公告媒体上进行公告；
（三）取消会员资格。对加入公约但存在严重违约行为的会员单位，根据违约情况，取消会员单位资格、解除相应协会职务，并在协会官网、公众号、刊物或我省规定的招标公告媒体上公告；
（四）依法处置。对情节严重者，建议政府有关管理部门按规定停业整顿或给予其他行政处罚；凡从业人员构成犯罪的，协会积极配合并移交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五条 对长期遵守本公约，履行会员义务，承担社会责任，在行业内做出突出贡献的签约人，协会将给予通报表扬，并通过协会官网、公众号、刊物等渠道向社会公布。
第十六条 本公约经贵州省招标采购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施行。
第十七条 本公约所列条款中，凡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已有规定的，以国家法律法规政策为准。
第十八条 协会负责本公约的解释、修订并制定相关实施办法。 

                     签约人：






1

